附件2

臺北市政府第9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遴選推薦表
[bookmark: _GoBack]（本市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及教師會代表、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民間團體代表）
編號：__________（由教育局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 被推薦者基本資料

	推薦類別
（請擇一）
	□本市各級學校代表
□學生家長會代表【僅能由被推薦者所屬之學生家長會推薦】
□教師會代表【僅能由被推薦者所屬之教師會推薦】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之實務工作者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民間團體代表【僅能由被推薦者所屬之民間團體推薦】

	姓名
	
	應附2吋半身清晰、
正面脫帽之證件照片

	性別
	
	

	身分證字號
（須檢附身分證影本）
	
	

	學歷
	（請敘明學校、科系及學位名稱）


	出生年月日
	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手機
號碼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現職機關（構）
	
	職稱 
	

	現兼任民間團體及職稱
（無則免填）
	（除本職以外，是否另有兼任其他民間團體職務「含有給或無給職」）
□否。
□是，請說明該單位名稱、工作名稱、職稱及服務期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曾擔任公部門諮詢工作
（無則免填）
	□否。
□是，請說明該機關（構）名稱、工作名稱、職稱及期間：
機關（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諮詢工作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諮詢工作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諮詢工作期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介
（100字以內）
	

	專長
（100字以內）
	

	2、 被推薦者資格

	本市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及教師會代表、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民間團體代表
	1、 被推薦者應具備以下資格：
□(一)具備性別平等意識。
□(二) 無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定義之性別歧視行為，或針對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或性霸凌之行為。
□(三)無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六點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
□(四)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民間團體代表：為現任性別平等議題有關之民間團體之董/理（監）事、秘書長、執行長或主管職工作人員，服務年資累計二年以上者。
□(五)學生家長會代表：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設置之臺北市國小、國中、高中及高職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且其身分應至少維持至112年3月27日者。

	
	2、 被推薦者除符合前述資格外，「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民間團體代表」類別者應至少符合下列第一至六項其中一項資格，「學生家長會代表」類別者應至少符合下列第一至九項其中二項資格，其餘類別者則應至少符合下列第一至七項二項資格：
□(一) 曾任或現任下列各委員會委員之一者，達一年以上【檢附證明】。
I.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行政院及所屬及各直轄市、縣（市）所轄各機關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直轄市、縣（市）政府女性或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或性別平等委員會。
II. 各直轄市、縣（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III. 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二)各專業領域中具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研究或著作之大專校院助理教授以上者【須另簡述說明研究或著作名稱】。
□(三) 各專業領域中從事性別平等相關議題推動工作二年以上，有具體事蹟者【須另簡述說明】。
□(四) 具一年以上性別平等議題、性別平等教育之相關授課或教學經驗者【須另簡述說明】。
□(五) 經教育部及直轄市、縣（市）層級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檢附證明】。
□(六) 經教育部核可列入性別平等教育人才庫者【檢附證明】。
□(七) 曾任性別平等議題有關之民間團體之董/理（監）事、秘書長、執行長，服務年資累計二年以上者【檢附證明】。
□(八) 協助學校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驗者【檢附證明(附件7)】。
□(九)參與性別平等相關研習達10小時以上者【檢附證明(附件8)】。

	臺北市高中職以下學校、學生家長會及教師會代表、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民間團體代表針對前述資格之符合項目【勾選第二（二）、（三）、（四）、（八）、（九）者】，請個別簡述說明
（每項資格100字以內）
	

	3、 被推薦者相關經歷佐證資料

	佐證資料
（請逐項列舉，並依本簡章書面資料應注意事項及推薦表備註事項檢附佐證資料）
	

	4、 其他

	簡述關注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100字以內）
	

	關注領域類別（可複選，請依關注程度排序，如1、2、3、4等）
		排序
	工作小組

	
	政策規劃小組

	
	課程教學小組

	
	社教推展小組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小組




	其他補充
（100字以內，無則免填）
	

	本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瞭解性別不平等之現象及其成因，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願，且無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之性別歧視行為。

被推薦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5、 推薦單位

	推薦單位名稱
（全銜）
	
	依人民團體法、自治條例等規定核准之主管機關名稱
	

	機關（構）、學校、民間團體等單位用印或正式函文
	※請用印

	聯絡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辦公室：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電子信箱
	


備註：
1. 被推薦者基本資料之推薦類別誤植或重複勾選，教育局得洽被推薦者確認後分類。
2. 被推薦者均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服務年資（經歷）證明及具體事蹟佐證資料（如實務工作經驗證明、相關授課或教學資料等）。
3. 推薦者為民間團體者，請檢附組織章程、立案證書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4. 被推薦者為民間團體代表者，請檢附組織章程。
5.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2項第6款規定，被推薦者同意將報名參與本簡章遴選所填載及提供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通訊地址、連絡電話、手機號碼及學（經）歷等）供教育局妥善使用。
附件3

臺北市政府第9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遴選推薦表
（學生會或學生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代表）
編號：__________（由教育局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 被推薦者基本資料

	姓名
	
	應附2吋半身清晰、
正面脫帽之證件照片

	性別
	
	

	身分證字號
（須檢附身分證影本）
	
	

	學歷
	（請敘明學校、科系及學位名稱）


	出生年月日
	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手機
號碼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就讀學校
	
	系所、年級
	

	簡介
（100字以內）
	

	專長
（100字以內）
	

	2、 被推薦者資格

	學生代表資格
（請勾選，並說明及檢附佐證資料）
	1、 被推薦者應具備以下資格：
□(一)具備性別平等意識。
□(二)無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定義之性別歧視行為，或針對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或性霸凌之行為。
□(三)無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六點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
□(四)民國96年3月28日以前出生之教育局主管各級學校在學學生，本職為學生（不包含休學、輟學、就讀進修推廣部及在職進修班者）。
□(五)在學學籍應至少維持至112年3月27日者（未滿1個月，以1個月計算；學籍結算至畢業當年度8月份）。

	
	2、 被推薦者除符合前述資格外，應至少符合下列之一資格：
□(一)曾任或現任簡章第七點各委員會之委員（或學生代表）之一者，達一學期以上【須另簡述說明】。
□(二)曾任或現任簡章第七點依法設立之各學生社團活動幹部之一者，累計一學期以上【須另簡述說明】。

	
	3、 被推薦者除符合前述資格外，亦應至少符合下列一項資格：
□(一)曾參與性別平等議題有關之民間團體之支援工作【須另簡述說明】。
□(二)曾參與教育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性別平等相關比賽獲獎或得獎作品內容與性別平等有關，累積達2次以上者【須另簡述說明】。

	
	4、 被推薦者若符合簡章第七點第二項「4.學生代表」中(1)資格，惟未符合(2)、(3)資格，則得透過下列方式推薦之：
□(一)教育局主管各級學校推薦之學生代表【須另簡述說明】。
□(二)教育局主管各級學校依本簡章辦理審查會議或遴選，推薦適合之學生代表（學校辦理校內審查或遴選時，應聘請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須另簡述說明】。
□(三) 教育局主管各級學校班聯會或學生會辦理審查會議或遴選，推薦適合之學生代表【須另簡述說明】。

	針對前述資格之符合項目
第二、三、四者相關資格，請個別簡述說明（每項資格100字以內）
	

	3、 被推薦者相關經歷佐證資料

	佐證資料
（請逐項列舉，並依本簡章書面資料應注意事項及推薦表備註事項檢附佐證資料）
	

	4、 其他

	簡述關注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100字以內）
	

	關注領域類別（可複選，請依關注程度排序，如1、2、3等）
		排序
	工作小組

	
	政策規劃小組

	
	課程教學小組

	
	社教推展小組




	其他補充
（100字以內，無則免填）
	

	本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瞭解性別不平等之現象及其成因，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願，且無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之性別歧視行為。

被推薦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5、 推薦單位

	推薦單位名稱
（全銜）
	
	依人民團體法、自治條例等規定核准之主管機關名稱
	

	機關（構）、學校等單位用印或正式函文
	※請用印

	聯絡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辦公室：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電子信箱
	


備註：
1. 被推薦者基本資料之推薦類別誤植或重複勾選，教育局得洽被推薦者確認後分類。
2. 被推薦者均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服務年資（經歷）證明及具體事蹟佐證資料（如實務工作經驗證明、相關授課或教學資料等）。
3. 被推薦者為學生會、班聯會、社團或學生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之會長、副會長，或社團社長、副社長或社團活動幹部等，請檢附組織章程或學校規定。
4.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2項第6款規定，被推薦者同意將報名參與本簡章遴選所填載及提供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及學（經）歷等）供教育局妥善使用。

附件4

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倫理規範暨聘（派）兼同意書
本人願受聘擔任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謹遵以下聲明：
1、 認同性別平等教育，係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2、 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瞭解性別不平等之現象及其成因，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願，且願意主動參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之研習或進修，以提升個人性別平等相關知能。
3、 認知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之任務如下： 
(1) 研擬本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政策及年度實施計畫。
(2) 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並協助教育局所屬學校、社教機構落實性別平等教育之實施發展。
(3) 督導考核教育局所屬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
(4)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評量及相關問題之研究發展。
(5) 提供教育局所屬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服務及調查、處理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6) 規劃及辦理教育局所屬學校教育人員及相關人員之在職進修。
(7) 推動本市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
(8) 推動教育局所屬學校、社教機構預防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教育。
(9) 其他有關於本市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4、 受聘擔任委員因職務知悉本法有關案件之相關當事人及內容應負保密義務。
5、 未經授權，不得以個人名義或小組名義代表市府性平會對外發言，亦不得有損及市府名譽之情事，如經教育局查證屬實者，得簽報市長核可後，予以解聘，並作為下屆市府性平會委員遴選之參據。若有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六點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之一，由教育局認定並簽報市長核可後，予以解聘。
6、 同意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內容除涉及校園性別事件、應保密事項者外，會議過程予以錄音，民眾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檔案法及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大專院校檔案開放應用要點等相關規範申請前項得公開之錄音檔。

簽  署  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政府第9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附件5

學生會或學生其他相關自治組織被推薦者之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被推薦者姓名）之法定代理人，茲同意被推薦者參與臺北市政府第9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府外委員公開推薦遴選，倘經錄取為市府性平會委員，須遵守「本簡章第八點委員應盡義務及權利」規定及「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倫理規範暨聘（派）兼同意書」，並能自行前往指定地點參與相關會議（含工作小組）。學生會或學生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之委員參與相關會議均核予公假。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被推薦者姓名（簽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姓名（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政府第9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附件6

學生會或學生其他相關自治組織被推薦者之自我期許
	1、 簡述個人學歷、經歷、過去參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表現及成果。
2、 對未來擔任委員之自我期許、報名組別最感興趣的業務，及擔任委員後如何協助該項業務推動。


（自由選填，標楷體字型，14號字，行距為固定行高24pt，並以2頁A4紙為限）
臺北市政府第9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附件7

學生家長會代表被推薦者之協助學校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經驗證明 範例
	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例如：開會通知單、簽到表或會議紀錄…等），並請勿洩漏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應保密之資料。



臺北市政府第9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附件8

學生家長會代表被推薦者之參與性別平等相關研習達10小時以上證明
	序號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課程時數
	開課單位
	佐證文件

	例1
	校園性別事件初階課程之家長增能研習班
	110.10.01
	6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研習時數證明單

	例2
	[性別主流化]如何在生活中落實性別平等
	110.11.05
	2
	臺北e大
	臺北e大學習證明

	例3
	從繪本與孩子一起認識性平教育
	110.11.20
	2
	○○國小
	研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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